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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統計範圍及對象：以本所各課室辦理發包並決標之標案件數及決標金額為統計範圍及對象。

	2、 統計標準時間：以每年1月1日至12月底之決標日期事實為準。

	3、 分類標準：

	（1） 緃項目：按公開招標、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限制性招標分；再按件數及決標金額統計。
（2） 橫項目：按採購類別分工程類、財物類及勞務類；另按採購金額級距分未達公告金額及公告金額以上。上述二類件數及決標金額總計須一致。

	四、統計項目定義：

	（1） 「公開招標」係指以公告方式邀請不特定廠商投標，且依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辦理招標。

	（2）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依政府採購法規定未達公告金額之採購應取得報價或企劃書之情形，逾公告金額十分之一者，除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1項各款情形外，仍應公開取得三家以上廠商之書面報價或企劃書。

	（3） 「限制性招標」係指不經公告程序，邀請特定2家以上廠商比價或僅邀請特定1家廠商議價，且依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相關規定辦理之招標，其中「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之限制性招標」及「未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之限制性招標」均計入此類。

	（4） 「工程類」欄係依政府採購法規定所稱工程，指在地面上下新建、增建、改建、修建、拆除構造物與其所屬設備及改變自然環境之行為，包括建築、土木、水利、環境、交通、機械、電氣、化工及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工程。採購兼有工程、財物、勞務二種以上性質，難以認定其歸屬者，按其性質所占預算金額比率最高者歸屬之。

	（5） 「財物類」欄係依政府採購法規定所稱財物，指各種物品 (生鮮農漁產品除外) 、材料、設備、機具與
其他動產、不動產、權利及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財物。採購兼有工程、財物、勞務二種以上性質，難以認定其歸屬者，按其性質所占預算金額比率最高者歸屬之。

	（6） 「勞務類」欄係依政府採購法規定所稱勞務，指專業服務、技術服務、資訊服務、研究發展、營運管理
、維修、訓練、勞力及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勞務。採購兼有工程、財物、勞務二種以上性質，難以認定其歸屬者，按其性質所占預算金額比率最高者歸屬之。
（7） 「決標金額」欄係各採購招標案依政府採購法規定決標之金額。
（8） 「採購金額級距」係指機關辦理採購案件時，依照該案之「採購金額」落在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訂定之採購級距而劃分其規模等級。
（9） 「公告金額」係指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訂定機關辦理採購，其屬「公告金額以上採購」之採購金額標準。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標案管理系統統計資料編製。

	六、編送對象：本表編製1式2份， 1份送本所會計室，1份自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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